
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决议
	河北工业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委员会于       年    月    日按“河北工业大学学位授予实施细则”的规定，审查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的博士学位申请及其有关材料，并进行了无记名投票。根据投票结果，本分委员会建议          （授予、不授予）该生                   学科        （工、管理）学博士学位，提请河北工业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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